切   結   書

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與已故者        之大陸家屬 吳           其關係為在台代理人，茲保證將申請領回故榮民（軍人）      之骨灰罐（罈），自台南（永康）軍人忠靈祠，遷移至
                     祭祀，如有誤失或任何差錯情事，切結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書為證。
此  致 
                  台 南 市 政 府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簽章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